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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罷免制度之變革 

2021.11.09 

王亭勛（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 

  2020 年 6 月韓國瑜成為首位遭罷免成功得縣市首長後，短短 2 年內，台灣

就經歷了 3場全國矚目的罷免案，分別是市議員王浩宇、市議員黃捷以及立法委

員陳柏惟。上述這四人除了黃捷以外，皆無法躲過罷免通過的命運。隨著陳柏惟

罷免案通過後，有論者認為罷免制度應該修正，至於該如何修正卻始終無法達成

共識。有鑑於台灣近年來來籠罩在罷免投票當道的氛圍之下，本文好奇歷年來的

罷免制度為何，又是什麼原因導致近年來罷免案層出不窮。是以，本文將從 1980

年《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開始到現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針對其中罷免制度的演變做詳盡的探討。最後在文末點出目前罷免制度面臨那些

問題，期待將來修法時能受到正視。 

  回顧過往選罷法的變革，本文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 1994年以前，1994

年到 2016年，以及 2016年以後。 

(一)1994 年以前 

  1994 年以前的罷免制度有區分不同層級的民意代表、行政首長所適用的罷

免門檻是不盡相同的，在提案門檻方面，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的

提案門檻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三以

上；監察委員為原選區人數的百分之十，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

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五以上；行政首

長則是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以上。 

  在成案門檻方面，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的成案門檻為原選舉

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二以上；監察委員為原

選區人數的百分之二十，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為原選舉區應選

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五以上；行政首長則是原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三以上。 

  最後是投票通過的門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的門檻，為原選舉區選舉人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監

察委員為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全體議員之二分之一以上之投票；縣（市）長，

鄉（鎮、市）長，村、里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之二分之一以上之投票。上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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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須同意票需多於不同意票。 

  當時鮮少有罷免成案，多半是鄉鎮市民代表 ，所以受到的關注也不如預期。 

(二)1994-2016 年 

  1994 年以後，罷免制度修改為耳熟能詳的「雙二一制」，即投票率要超過該

選區的 50%，且同意票要佔有效票至少 50%才算通過，並且刪除不同層級的民意

代表及行政首長應適用不同門檻的規定。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罷免通過的

機率趨近於零，從 1994年到 2016年修法前，一共有 9案罷免案連署成立，分別

是 6件立法委員、2 件鄉鎮市長、以及 1 件村里長的罷免案。雖然彼此之間的層

級不同，但最終的結果都是相同的，皆因為未達 50%的投票門檻而未通過罷免 。 

(三)2016 年以後 

  由於 1994 年修法過後，要通過罷免案的機率是微乎其微，使得罷免制度無

法發揮其作用。因此，時任立委陳其邁變推動修法，主張還權於民，希望調降罷

免通過的門檻。本次修法的內容為提案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成案人數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通過門檻為有效同意票數多於

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在門檻降低後，罷免案的的數量有微幅上升的趨勢 。被罷免人也不再侷限

於民意代表或是鄉鎮市長，韓國瑜便是我國史上第一位遭到罷免成功的直轄市市

長。 

  儘管在門檻調降後，雖然罷免案的通過數有增加，但當前的罷免度仍存有部

分不合理之處，本文將點出該些不合理之處為何。 首先，目前的罷免制度為一體

適用，即總統、縣市首長、民意代表均適用目前的制度。然而當初透過投票決定

該些候選人時，使用的選制不盡相同，卻使用相同的罷免制度，似乎有點不太合

理。是以，罷免制度也該有所區隔。本文認為可以先劃分中央地方，再進一步區

分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不同層級的民意代表、行政首長應採用不同的門檻。 

  再者，由於我國目前選制有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及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

制(SNTV)，兩者皆無規定當選人是透過絕對多數的方式而產生的，加上我國目前

兩大黨的支持率基本盤，若維持現行 25%門檻，容易流於政黨之間的惡鬥，將不

利於民主政治的運作。此外，因為選制的關係，要罷免議員的票數往往是其當選

票數的好幾倍。舉市議員黃捷為例，他當選的票數為 18420票，而要通過罷免竟

然需要 72892張票，如此不合理的現象應該需要透過修法立即改正之。 

  總的來說，罷免制度在近幾年成為政黨在選舉之外另一個相互較勁的場合。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Taiwan Councilors Forum 

 

3 
 

然而，過多的罷免，甚至是帶有情緒性的「報復式罷免」對民主政治發展而言絕

非好事，未來制度該如何運作、修改，還有待朝野政黨與人民溝通，共同找到最

適切的方式。 

 

【附件一】 

歷年罷免案件(僅列出有成案者) 

1994年以前 

 

 

1994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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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後 

  

 
 

【附件二】 

罷免制度之變革： 

一、1980 年 

(一)罷免案之提出 

第七十條：罷免案應附理由書，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數應

合於左列規定：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五以上。 

2.監察委員，為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議員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3.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以

上。 

前項罷免案，一案不得為罷免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二)罷免案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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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罷免案之連署，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合

於左列規定：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五以上。 

2.監察委員、為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議員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3.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八

以上。 

(三)罷免投票 

第八十三條：罷免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應合於左列規定，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

意罷免票者，即為通過：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應有原選舉區選舉人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 

2.監察委員，應有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全體議員之二分之一以上之投票。 

3.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應有原選舉區選舉人之二分之一以

上之投票。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同意罷免票未超過不同意罷免票者，均為否決。 

二、1991 年 

(一)罷免案之提出 

第七十條：罷免案應附理由書，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數應

合於左列規定：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三以上。 

2.監察委員，為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議員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3.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

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五以上。 

4.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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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罷免案，一案不得為罷免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二)罷免案之成立 

第七十四條：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

合於左列規定：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二以上。 

2.監察委員，為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議員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3.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

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五以上。 

4.縣（市）長、鄉（鎮、市）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三以上。 

5.村、里長，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八以上。 

(三)罷免投票 

第八十三條：罷免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應合於左列規定，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

意罷免票者，即為通過： 

1.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省（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應有原選舉區選舉人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 

2.監察委員，應有原選舉區之省（市）議會全體議員之二分之一以上之投票。 

3.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應有原選舉區選舉人之二分之一以

上之投票。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同意罷免票未超過不同意罷免票者，均為否決。 

三、1994 年 

1994年共經歷了三次修法，第一次是在該年 7月，刪除監察委員罷免之規定；第

二次是該年 10 月，規定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三十日之內為之。

但不得與各類選舉之投票同時舉行。 

第三次也是同年 10 月，並對罷免制度做了重大的改變： 

(一)罷免案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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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罷免案應附理由書，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數應

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以上。 

前項罷免案，一案不得為罷免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二)罷免案之成立 

第七十四條：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

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三以上。 

(三)罷免投票 

第八十三條：罷免案投票人數不足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同意罷免

票數未超過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均為否決。 

四、2016 年 

(一)罷免案之提出 

第七十六條：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由提議人之領銜人一

人，填具罷免提議書一份，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各一份，提議人正本、影本

名冊各一份，向選舉委員會提出。 

前項提議人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其計算數值尾數如為小

數者，該小數即以整數一計算。 

第一項提議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詳實填寫，並填具提議人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戶籍地址分村（里）裝訂成冊。罷免理由書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罷免案表件不合第一項、第三項、前項規定或提議人名冊不足第二項規定之提議

人數者，選舉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議人之領銜人徵求提議及連署；其適用

罷免種類、提議及連署方式、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實施日期，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定之。 

採電子提議及連署者，其文件以電磁紀錄之方式提供。 

(二)罷免案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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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條：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

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前項罷免案連署人人數，其計算數值尾數如為小數者，該小數即以整數一計算。 

同一罷免案之提議人不得為連署人。提議人及連署人之人數應分別計算。 

(三)罷免投票 

第九十條：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

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有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

為否決。 

（智庫成員發表之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

也竭誠歡迎回饋:Star8903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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